
 

    Page 1/1 

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 

《競爭條例草案》委員會 

主席 

梁君彥議員, GBS, JP 

 

公共專業聯盟對《競爭條例草案》的建議 

主席:  

本智庫知悉立法會《競爭條例草案》委員會擬收集持份者對法定機構的豁免安排的意見，故

此份文件會集中就有關問題作出回應。本智庫在此順帶申明就競爭法問題的基本立場，是希

望有關法例能盡快完成立法並落實執行，俾能為工商界提供公平的市場環境。 

對於沒有或甚少涉及經濟活動的法定機構，我們同意讓他們獲得豁免，不受有關法例規限。 

至於從事經濟活動的法定機構，擬議的方案建議有關機構需滿足以下全部四項條件，才可獲

得豁免；他們包括： 

a) 該法定團體正從事的經濟活動，與另一業務實體存在直接競爭； 

b) 該法定團體的經濟活動，正在影響特定市場的經濟效率； 

c) 該法定團體的經濟活動，並非直接與提供主要公共服務或施行公共政策有關；以及 

d) 沒有其他異常特殊而且強而有力的公共政策理由支持不訂立該規例。 

 雖然特區政府在討論文件中再三向公眾保證，有關豁免準則是建基於海外司法區相關原則和

判例的，但本智庫認為，特區政府的取態是要讓最多從事經濟活動的法定機構免受條例監

管。雖然我們認同上述四個豁免準則是基本的要求，但特區政府仍需向公眾提供更多資料以

闡釋採用上述原則的理據所在。舉例來說，(a)與(b)兩項條件能否確立需以事實為根據，為

何一個法定機構對另一業務實體直接競爭或正在影響特定市場的經濟效率，值得被豁免於法

例監管之外？此外，(d) 項條件賦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享有過大酌情權，可以因應「特

殊情況」豁免個別法定機構，本智庫認為特區政府應公開交代行使有關酌情權會否有任何制

約。 

簡言之，除非特區政府確保(a) 至(d)項豁免準則已是現時國際通行的最佳做法，否則本智庫

在現階段而言，難以就從事經濟活動的法定機構的豁免名單表達明確的立場。 

 

梁繼昌 

公共專業聯盟副主席 
 


